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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师（市）交通局： 

2019年春运从 1月 21 日开始，到 3 月 1 日结束，共 40 天。

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2019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

总体方案‡的通知‣（交运函„2019‟9 号）有关要求，切实做

好道路春运工作，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做好运输组织和服务 

（一）进一步优化道路旅客运输组织。要结合春运旅客出

行新需求、新特点，科学调配道路运力，充分挖掘运输潜力，

合理安排班次计划，全力提高运输供给能力。要加大客运场站、



旅游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的运力投放，加强道路客运班线、城

市公共交通、出租汽车等与铁路、民航等干线运输方式的协同

衔接，切实做好临客列车、夜间到发航班等接驳运力保障，有

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要加强现场指挥调度，及时掌握

客流变化情况，适时调整班次密度，缩短旅客候车时间，避免

出现旅客滞留现象。要积极优化农村客运组织，加大团场、连

队运力投放力度，创新运输组织方式，积极开行预约响应式农

村客运，切实保障职工群众节日出行需求。 

（二）进一步提升道路春运服务品质。要指导道路运输企

业和客运站进一步改进客运联网售票服务，积极拓展互联网、

手机客户端等便捷售票渠道，加快推进手机一卡通等移动支付

方式应用，积极发展铁路无轨站、空巴通、空铁通、异地候机

楼等联程运输服务。要督促辖区客运站严格执行客运服务标准

规范，着力改善旅客候乘环境。加大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

群体的帮扶力度，制定落实军人优先保障措施，保障军人在客

运站购票、乘车时按规定享受“军人依法优先”服务。要发挥

好志愿者队伍作用，在客运站等场所，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

护、重点帮扶等志愿服务。 

（三）继续开展春运“情满旅途”活动。2019 年春运期间，

各师（市）交通局要按照交通运输等五部门•关于春运期间深

入开展“情满旅途”活动的通知‣（交运发„2015‟201 号）要

求，认真组织开展“情满旅途”活动，积极营造良好氛围。各

相关单位自行下载印刷“情满旅途”活动春运宣传海报（下载



邮箱：zhcy@163.com，密码：chunyun2019），组织在辖区重点

客运场站等区域及时张贴，我局在春运安全检查时将对此进行

督查。春运结束后，按照面向基层一线、树立先进典型、弘扬

奉献精神的原则，各师向兵团交通运输局推荐“情满旅途”活

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四）统筹加强重点物资运输保障。要在保障春运旅客运

输需求的同时，统筹做好煤、油、气等重点物资，以及粮食、

肉禽、蔬菜等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确保经济运行需求和节日

市场需要。 

二、切实加强路网运行管理 

（一）提高路网通行效率。要加强公路养护巡检巡查，及

时处理公路病害，完善指示标志标识，改善路网通行条件。强

化与公安部门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完善路警联合巡查与指挥协

同机制，做好恶劣天气条件下交通管控事前会商和路警联动，

及时制定绕行方案并告知社会公众，减少因交通管制导致的交

通拥堵。 

（二）加强路网运行监测。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加

大对重要通道、桥梁、隧道，主要瓶颈路段等关键节点进行监

测力度，及时向公众发布实时路况、公路气象、交通管制、分

流绕行等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出行。 

三、全面提高春运安全应急保障能力 

（一）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力度。督促客运站和客运企业

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实名售检票制度。督促道路客运



企业严格执行长途客车凌晨 2 时—5 时停车休息和接驳运输制

度，防止疲劳驾驶。督促道路运输企业加强“两客一危”重点

营运车辆动态监控，及时提醒和纠正超速、疲劳驾驶、未按规

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春运安全检查力度，优化检

查方式，加大暗访力度，针对农村客运、重点桥隧、客运场站、

城市公共汽电车等重要节点，以及网约车运营、司乘人员安全

文明驾驶教育培训等重点问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全面消除

事故苗头确保春运安全有序。联合公安、安监、市场监管等部

门严厉打击春运期间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客运站、公交

站点、旅游集散中心、旅游景区景点巡查力度，依法从严查处

非法营运等行为，确保运输市场平稳有序。 

（二）加强恶劣天气预报预警。建立完善与气象部门的协

调联络机制，针对春运期间可能出现的冰冻、雨雪、寒潮大风、

雾霾等恶劣天气，进一步丰富气象信息共享机制，通过门户网

站、“两微一端”、12328 电话等载体及时预警预告气象信息。督

促道路客运企业密切关注运营客运线路的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

条件，对达不到安全通行条件的，应暂停或调整发车班次。 

（三）提高应急运输保障能力。各师（市）交通局要在认

真总结往年经验的基础上，按照•道路运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要求，对春运应急运输组织体系、响应程序、应急措施等进行

统筹安排，做好应急运力储备，准备充足应急物资，加大培训

和应急演练力度，全面提高应急处臵能力。及时跟踪监测客流

变化情况，如出现大规模旅客滞留，要及时向我局报告，启动



客运应急预案，如需抽调非营业性客车参加兵团辖区中短途客

运的，驾驶人员应接受运输安全知识、技能和客运业务培训，

提前熟悉运行线路路况，并持当地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出具的证明（式样见附件 1）运行。要密切关注行业涉稳动态信

息，配合公安机关加强道路反恐防范和维稳工作。 

（四）加强公路应急抢险组织。合理安排公路养护施工作

业计划，尽量避免节日期间或客流高峰时段养护作业。确需施

工作业的，要全力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好施工区域交通秩序维

护和车辆疏导工作。密切关注积雪、冰冻、地震等灾害信息，

强化应急保障，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抢险保通队伍随时待命、

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做好抢险机械设备的投入配备和检修调试，

加大机械投入，必要时可跨区域调动。 

（五）严格执行值班带班制度。要严格执行 24 小时专人值

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并安排信息技术保障人员一并参与值班。

要认真做好记录，畅通信息渠道，全面掌握春运期间道路运输

情况，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道路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 

四、进一步加强春运宣传报道和信息报送 

（一）组织参加“邀您共同话春运”活动。2019 年春运期间，

交通运输部将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

空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邀您共同话春运”服务体验调查

评估活动（活动网址为 http://chunyun.itsc.cn，微信公众号二维

码见附件 2）。各师（市）交通局要依托师（市）网站、“两微一

端”等载体，组织相关单位和企业于 2019 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



网站连接，适时推动活动信息，提高旅客参与度，扩大活动影

响力。 

（二）深入挖掘新闻素材。要深入春运一线，广泛收集基

层单位、运输企业、客运场站、公路养护区段、偏远和贫困地

区等服务旅客出行的典型做法，深入挖掘鲜活案例和新闻素材，

及时进行宣传报道，并将相关新闻素材或宣传稿件电子版发至

我局春运专用邮箱 1047763500@qq.com（图片为 jpeg 格式，视

频为 wmv 格式）。我局将择优选取部分稿件在局门户网站进行

推送，并推荐给交通运输部刊发。 

（三）按时报送值班信息和工作总结。各师（市）交通局

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前将春运工作联络信息表（见附件 3）、春

节假期值班安排表（见附件 4、春运值班电话等信息报我局。春

运结束后，要对春运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工作报告，并于 3

月 4 日前报我局。 

（四）认真做好道路春运信息报送工作。春运期间，各师

（市）交通局要认真落实信息报送制度，每日 9:00 前通过电子

邮箱报送前一日的道路旅客运输信息（表格式样见附件 5）。2019

年 2 月 4 日（农历大年三十）9:00 前报送节前春运道路客运基

本情况。2 月 6 日（农历正月初二）、10 日（农历正月初六）9:00

前，分别报送当日客运量预测数以及春节黄金周前半程和春节

假期期间道路客运基本情况。报送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安全

生产和旅客服务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体现道路客运、联网售

票、联程运输等新模式新业态在春运中的作用等。 



（五）按规定报送安全事故和突发事件信息。春运期间，

各师（市）交通局要及时报送道路运输安全生产事故信息，以

周为统计周期，上报辖区内造成 1 人及以上死亡失踪的安全生

产事故，并附事故简要情况。事故简要情况应包含事故时间、

地点、事故基本情况和事故企业名称、车牌号。按照•交通运

输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和处理办法‣（交应急发„2010‟84 号）规

定及时将春运重、特大突发事件信息报我局。 

联系人：武海鹏，电话：0991-2358617，传真：0991-2332481； 

电子邮箱：11542716@qq.com。 

 

附件： 

1.非营业性客运车参与 2019 年春运证明式样 

2.“邀您共同话春运”服务体验调查评估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3.2019 年春运工作联络信息表 

4.2019 年春节期间值班表 

5.2019 年春运期间道路旅客运输信息报送表 

 

 

                       兵团交通运输局 

                           2019 年 1 月 17 日 

 

抄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新大地实业公司、新建旅客运输（集团）

公司、兵团通信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本局领导及相关处室。 


